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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房运动"反市场"吗？

  由于商品房价格一涨再涨，普通工薪阶层根本无法买得起房，不少地方出现了居民

组织起来筹款自建房或单位自建房现象。于是，先是房地产寡头们迫不及待地联合起来

反击自建房，称其为“市场化改革的倒退”；紧接着，一些经济学家也跟上来，认为

“自建房代表了一股反对市场经济的势力，政府必须出面加以制止”。  

  房地产联合起来反对自建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自建房妨碍了他们的垄断利

益。但一些打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经济学家出面反对自建房，并将自建房主张者

冠以“反市场经济”的帽子，则很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现代经济学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自由竞争市场能导致福利最大化，因此，在现代

经济学原理中，第一个对自由市场构成障碍的就是垄断。而我国诸多大城市中的房地产

市场正是一个寡头性质的市场：少数几个大房地产商主宰着市场的供给，为了共同的利

益，他们组成价格联盟，共同决定着房地产的价格。由于他们无论从财力还是从其他资

源上都具备奥尔森所说的组成“分利联盟”所必需的实施“选择性激励”的条件，因

此，房地产商组成的联盟在中国的确已经完全可采取“集体行动”对抗任何可能妨碍他

们利润的措施。2005年“国八条”与2006年“国六条”出台后，他们都这样做了。而且

房地产价格不降反升充分证明他们的“集体行动”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所

以，在中国，真正反对市场经济的不是自建房者，而是这些操纵市场、使得市场越来越

远离竞争的房地产商们。自建房者们所要做的，恰恰是通过打破房地产寡头们对市场的

垄断，间接地增加这一市场的可竞争性。  

  除了垄断是市场的破坏力量之外，权力对市场的介入被现代经济学认为是破坏市场

的又一重要力量。这几年，一些房地产调控措施之所以在地方政府那里被打折扣，其中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卖地”收入已经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可支配财源，同时房地

产业又是地方政府推动GDP增长的重要产业。当然，这背后还有某些官员的私人利益与

房地产商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如果说还有另外一股真正破坏市

场、反对市场经济改革的力量，那绝不是自建房者，而是与房地产商站在一起的某些地

方政府官员。  

  现代经济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即当商品外购的价格超过集资生产时，市场就将

失灵。亚当·斯密对市场交易的看重，其前提也是建立在市场交易能够实现交易双方福

利同时提高的。如果通过交易获得的产品与服务，甚至比自我提供的产品与服务都差，

市场将可能消失。这也是现代企业理论一个基本原理。以此来看房地产市场，现实已经

证明，自建房价格远低于房地产商提供的商品房价格。有媒体报道：广州钢铁公司一个

普通的工人拿到的自建房的房价是2050元/平方米，而其周边的房价高达5000元/平方米

以上；北京铁路局一个张姓工人，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拿到的自建房价格是3800元/

平方米，而其周边的商品房价为8000元/平方米以上。这表明中国目前的房地产交易，

已经成了以提高房地产商单方面福利的市场，这样的市场无疑是失败的。自建房运动的

兴起，也许是挽救这一市场的有效途径，怎么反而成了“反市场的力量”呢？  

  其实，以上这些道理这几年已经从海外传到了中国。记得2005年吴敬琏先生曾力荐

过一本书，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拉瞻与津格拉斯合著的《从经济家手中挽救资本主

义》。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就在于市场的可竞争性，既得利益集团即

资本家们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免受竞争威胁，常常与权力勾结在一起，破坏市场的可竞争

性。因此，资本家本身是自由市场最大的敌人。那些指责自建房者是市场经济破坏者的

经济学家们，假定他们的确没有其他背景，那么，只能说他们20余年抱着老教条不放，

 



又不看新文献，不懂前沿，以至于说了一些“很不经济学”的话。 

作者: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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